相山区城市管家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方案背景

由淮北市相山区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投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淮北凤凰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凤凰山物业公司），具体负责实施运营的环卫保洁及开放式老旧小区服务项目。通过几年来的运营虽已经基本建立了初步的管理体系，但结合环卫运行及物业服务现状情况，参考省内外周边城市发展水平，我们在实际运营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
基于此现状情况，拟将相山区背街小巷环卫保洁及物业服务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就环卫保洁、物业服务、资产盘活、设施运营及城市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项目委托第三方合作运营。
二、项目实施意义

（一）转变服务供给方式，提高运营管理效率。通过市场化服务，引入竞争机制，选择专业化服务企业，通过绩效考核的方式，提升主体运营积极性，服务群体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服务，提高了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二）搭建数智化平台，让城市更智慧。以智能化、信息化驱动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以民生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基础设施更加智能为目标，通过技术与机制双轮驱动，实现人民生活更幸福、城市治理更精细、城市运行更智慧。
（三）引入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通过环卫项目，撬动潜在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我区城市服务相关基础设施，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通过社会资本盘活存量资产，减少政府刚性支出。引入社会资本，可以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和利用机制；利用社会资本可有效减轻相山区中短期财政支出压力，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四）创新发展模式，推动技术升级与管理机制革新。依托“数智化管家平台”构建智慧环卫系统，优化资源配置与作业效能；创新“环卫+”服务模式延伸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等增值服务，通过政企协同建立标准监管与创新激励体系，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市场验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三、项目委托实施内容

（一）非物业管理类小区

相山区属开放式老旧小114处，建筑面积约680万㎡。
（二）环卫保洁服务
包含相山区背街小巷、开放式小区道路的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区属萧濉新河、洪碱河、湘西河及龙岱河河道保洁、漂浮物打捞、水草清理等服务工作。
（三）保洁服务标准
1.区属背街小巷及开放式小区道路保洁：人工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背街小巷的作业洒水、机械洗扫及重要路段的喷雾降尘作业，非机动车道、辅道、人行道等路面养护作业及小广告清理等工作，保洁作业面积3188411.67㎡。
2.区属河道保洁：包含区属萧濉新河、洪碱河、龙带河及湘西河的保洁、漂浮物打捞、水草清理、河道巡查等工作，河道总长41.3公里。
3．节假日、迎检、重大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特殊情况时，统一安排增加清扫保洁人员，延长保洁时间，增加垃圾收集次数，增加冲洗、洗扫、喷雾降尘、洒水次数，配合支持做好特殊活动时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四）项目合作模式
1.环卫保洁服务、开放式老旧小区服务以及资产盘活利用计划采用委托运营的模式。
2.城市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社会资本投资（由中标单位实施投资）。
（五）项目运营资金来源
1.财政资金：区财政年度预算投入环卫保洁服务费用。其中人工成本占比约75%；运营费用占比约25%。
2.第三方资本投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使用者付费的模式，收益来源包含公共用房管理运营、经营设施投放运营等，该部分由第三方资本自负盈亏。
3.资产盘活收益：通过有效盘活运营我司交付的部分存量资产、资源，用于冲抵部分财政拨款。
4.开放式老旧小区服务收益来源于收取居民的服务费用，提升运营管理能力，促进业主收费率提升，该部分服务内容社会资本自负盈亏。
4.植入业态收入益：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如室内卫生清洁、家政、养老服务，室内水电维修、便民服务代办、快递收发、房屋中介服务等特约有偿服务，拓展增值服务收益。
四、存量资产盘活运营

（一）资产明细
1.永利广场未出售公寓227套，合计面积7550.05㎡。
2.“三供一业”门面48处，总建筑面积约60094.72㎡。其中位于刘桥镇32处，建筑面积约47352.15㎡；东山路特凿公司菜市场附近3处，建筑面积约1435.91㎡；307老生活区5处，建筑面积约6042.7㎡；三堤口4处，建筑面积约1846.34㎡；其他市内零散4处，建筑面积约3417.62㎡.
3.各类环卫作业车辆121辆。
4.自有小区净水机26台。
5.区属公共资源（开放式小区停车场、闲置公共用房、物业配套用房、公共场地、社区净水机、露天菜市等）运营收益。
（二）盘活要求
所有资产需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评估值作为招标中的不可竞争费用。资产运营应实现保值增值，自然折旧的除外。具体运营方案由中标单位负责实施，区政府、区城投公司负责监督、监管。
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中标社会资本须完成如下城市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总投资不低于1100万元，要求中标后两年内完成。
投资建设分项表：

	建设项目
	建设数量
	建设投入
（万元）
元）
元）
	

	1
	信息化平台搭建
	1个
	120

	2
	小型综合消防站
	150个
	40

	3
	三供一业门面维修
	
	10

	4
	停车位及道闸建设
	1500个
	100

	5
	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150个
	40

	6
	文体健身设施
	35个
	40

	7
	消防系统维护
	3组
	30

	8
	社区食堂及老年活动中心
	1处
	50

	9
	露天菜市场摊位优化
	3处
	10

	10
	自助净水机
	
	10

	11
	车库地坪改造
	8000平方米
	28

	12
	车辆及设备购置
	
	650

	13
	合计
	
	1128


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最终以实际落地实施为准，但总投资费用不得低于1100万元。
六、项目实施计划

由相山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城投集团作为项目实施机构，具体负责第三方社会资本招标工作。选定具备专业能力与资金实力的社会合作方，确保项目高效落地与可持续运营。

项目整体合作期限建议为9年，拟按“3+3+3”模式设置，含2年建设期。首期服务期为3年，自项目正式运营之日起计算。每期届满前，由实施机构组织对中标社会资本的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估，报区政府批准后续签3年；再次期满可依同类评估可再续签3年。续签与否以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综合评估是否续签或退出，项目最长委托期限不超过9年。
淮北市相山区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3日

